






自治区司法厅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表彰奖励
候选对象的公示

按照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要求，根据《自治区司法厅开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活动激励担当作为工作方案》，经业务主管部门推荐，自治区司法厅政治部组织评审，拟推荐自治区法制研究室副主任党舒同志为自治区司法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记功候选人。自治区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谢士华、林慧明同志；广西律师协会主任科员刘莹同志；南宁市东博公证处二级公证员陈晓云同志；自治区法制研究室干部刘志聪同志为自治区司法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嘉奖候选人。
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对推荐候选对象如有异议，请以电话或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19年8月18日前邮寄或直接送自治区司法厅政治部（直接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日期为准）。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星湖路北二里1号，邮编：530022，联系电话：0771-5876201（兼传真）。
群众如实反映公示对象的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

[bookmark: _GoBack]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2019年8月13日
 (
- 2 -
)
